
周至县县级应急成品粮食储备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应急成品粮食储备管理，确保应急成品粮储备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和特殊时期全县粮食的有效供应，发挥应急成品粮在调控中的作用，根据《西安市储备粮管理办法》、《西安市市级应急成品储备粮油管理规定》和《周至县粮食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和参与本县级应急成品粮储备经营管理、监督检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县级应急成品粮食储备，是指县人民政府下达的应急成品粮储备规模和品种。品种为小麦面粉、大米，其质量符合国家粮油质量标准中小麦粉特制一级，大米符合粳米二级标准要求。

第四条  应急成品粮储备规模由县人民政府下达。

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应急成品粮计划的落实、储存管理、轮换和日常监督检查。

县财政局负责应急成品粮储备的贷款利息、储存费用、轮换费用、政策性价差补贴，并对应急成品粮有关财务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应急成品粮承储企业对应急成品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责。

第五条  应急成品粮食是县人民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突发性事件，调控粮食市场、平抑粮价的重要物资，未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动用。

第二章  储备规模

第六条  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县财政局等相关部门根据本县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变化和国家标准，提出县级应急成品粮储备规模和储备品种，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储备规模和品种每3年核定一次。

第七条  应急成品粮的储备规模应当依据本县农村常住人口的50％和城镇常住人口确定。

第三章  应急成品粮建立

第八条  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照程序确定承储企业，并签订承储协议。承储企业应当按照协议要求的品种、数量、质量组织实施。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县财政局组织验收。

应急成品粮承储企业登记所在地和仓库所在地必须在周至县辖区内，且须取得县级以上“应急成品粮承储资格”。

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本规定，承担应急成品粮承储企业资质审核认定。

第九条  储存的应急成品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等级标准。

第十条  应急成品粮占用的资金由承储企业自行筹措。

第四章  应急成品粮管理

第十一条  申请“应急成品粮承储资格”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粮油加工或经营企业，取得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照；

（二）正常经营一年以上，具备资金筹措能力；

（三）具备相应的成品粮食仓储设施和保管能力；

（四）粮油存储设备完好，计量设备准确，具备成品粮油常规检化验条件，有专业化验技术和保管人员；

（五）交通便利，企业自有成品粮油配送车辆。

第十二条  承储企业应当对应急成品粮实行专仓（专垛）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保证应急成品粮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第十三条  应急成品粮储备必须使用包装储存，包装物、标识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包装、标签标准和有关规定，注明等级、净含量、执行标准、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各项标签标志必须清晰、齐全、准确。包装规格以25公斤/袋，10公斤/袋、5公斤/袋为主，计量误差必须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第十四条  承储企业不得虚报、瞒报应急成品粮数量，不得在应急成品粮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不得擅自串换应急成品粮的品种，不得新陈混掺、变更应急成品粮的储存地点；不得因延误轮换或者管理不善造成应急成品粮品质劣变、霉变。

第十五条  承储企业不得以库存应急成品粮进行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第十六条  对依法被撤销、解散、破产或者协议到期、违规操作的承储企业储存的应急成品粮食储备应当取消承储计划，并另行安排。

第五章  应急成品粮轮换

第十七条  应急成品粮的轮换应当按照“保持规模、保证质量、先进新、后出陈”的原则，实行滚动式轮换，具体轮换时间和方式由承储企业根据经营情况确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得因轮换或其他原因造成应急成品储备粮库存架空、空库和亏库。特殊情况需要全部轮空的，须报经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和县财政局批准。

县级应急成品粮食储备每年轮换次数不少于9次，其中高温季节（5月-9月）每月轮换一次，其他季节45天轮换一次。除高温季节库存不低于承储规模的60％外，其余月份不低于80％。

第六章  应急成品粮补贴

第十八条  应急成品粮储备的补贴项目包括：利息补贴、储存费用补贴、轮换费用补贴。具体补贴标准以县政府文件（周政发[2018]13号）规定为准。

第十九条  应急成品粮补贴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第二十条  应急成品粮补贴实行按季拨付、年终决算，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依据检查结果通过银行专户及时拨付到承储企业，包干使用，超支不补。

第七章  应急保障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粮食应急预案启动机制，动用应急成品粮，保证应急供应：

（一）本辖区粮食明显供不应求或者市场价格异常波动；

（二）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储备粮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批准动用的县级应急成品粮由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具体组织实施，市场监管。

动用县级应急成品粮发生的价差亏损，由县财政弥补。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应急成品粮动用命令、计划及用途。

第二十四条  动用结来后，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应当及时监督承储企业补足库存。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监督检查承储企业执行应急成品粮储备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承储企业要建立健全应急成品粮各类业务台账，并定期向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上报收支存及质量情况报表。

第二十六条  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承储企业签订的《承储协议书》，应当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确保应急成品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和管理规范。

第二十七条  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强化对应急成品粮购入、储存、轮换等环节的日常管理，按月核实库存数量、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成品粮质量的随机抽样检测。

第二十八条  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局要共同加强对应急成品粮工作的业务指导，不定期地开展联合检查。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对县级应急成品粮未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的；

（二）储存的县级应急成品粮账账不符、账实不符的；

（三）擅自串换县级应急成品粮品种或者变更储存地点的； 

（四）发现县级应急成品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问题不及时处理，或者不及时报告的；

（五）以县级应急成品粮进行担保或者清偿债务的。

第三十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虚报、瞒报应急成品粮数量的；

（二）在应急成品粮中新陈混掺、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

（三）入库的应急成品粮不符合国家和县政府规定的质量等级和标准要求的；

（四）造成应急成品粮品质劣变、霉变的；

（五）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应急动用命令的；

（六）擅自动用应急成品粮的。

第三十一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或者财政局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追回被骗取的应急成品粮储备贷款利息、费用等财政补贴，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弄虚作假套取、骗取应急成品粮贷款利息、储存、轮换费用等财政补贴的；

（二）挤占、截留、挪用县级应急成品粮储备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的。

第三十二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规定，有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行为之一的，由县发改委（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取消其承储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8年5月25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3年5月25日。

